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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人民政府令 
 

 

第 112 号 

 

《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设立和运行规定》已经十六届市政府

第 7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 11 月 4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市 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10 月 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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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设立和运行规定 
 

第一条  为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

港建设，促进海口市国内外经贸合作交流，依法设立海口国际投

资促进局（简称海口投促局）并组织好该局运行工作，制定本规

定。 

第二条  海口投促局是由海口市人民政府发起，基于公共服

务目的而设立，不以营利为目的、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、不从事

法定职责外事务，经授权代表政府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开展经贸活

动的非营利性法人机构。 

第三条  海口投促局的登记管理机关是海口市民政局，业务

主管部门是海口市商务局。 

第四条  海口投促局应当建立章程，构建国际化、市场化、

专业化的运营机制，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承接总部企业的服务工作，承担总部企业招商、认定、

落地、政策兑现等相关服务。 

（二）承接招商引资的服务工作，承担招商引资代理、项目

包装策划、咨询宣传推介、国内外企业商务服务、国内外会议会

展及其他投资促进等经贸活动。 

（三）根据工作实际在海内外设立办事机构及授权代理机构。 

（四）为相关机构提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、决策咨

询和可行性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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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完善总部企业和招商重点项目库，推动项目管理信息

化建设。 

（六）加强和深化同境内外政府部门、商协会、投资促进机

构、境外驻我和我驻外使领馆、境内外企业的联系和合作。建立

本市异地商会联席会议办公室、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办公

室，创新工作机制，统筹岛内岛外资源，搭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

渠道和桥梁，促进多方合作。 

（七）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开展其他业务。 

第五条  海口投促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。理事

会由发起单位委派理事组成，主要履行出资人和管理责任，决定

职位、人事、薪资、年度和长远发展目标任务等重大事项。局长

按章程规定履行职责。 

第六条  海口投促局应当按照精简、效能原则设置内设机构

和岗位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原则，实行市场化用人机

制，建立与绩效目标相适应的薪酬管理制度，建立员工薪酬与绩

效考核等相挂钩的激励机制。 

第七条  海口投促局运营资金主要由注资收入、承接政府购

买服务收入、获得政府奖励和其他合理合法的市场化收入等资金

组成。海口投促局应当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、审计监督机制，保

证会计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第八条  海口投促局的盈余应当用于增加出资及扩大事业

发展，不得进行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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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海口投促局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制度，依法公开重大

事项、财务预决算、年报等情况，接受业务主管部门财务审计和

民政部门的监督。 

第十条  海口投促局应当建立容错免责机制，对于改革创新

未能实现预期目标，但符合国家确定的改革方向，决策程序符合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且未谋取私利的，对单位和个人免于追

究相关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 本规定自 2019 年 11 月 4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秘机要处        2019年 10月 5日印发 
 


